
哪些专利纠纷可以调解处理

产品名称 哪些专利纠纷可以调解处理

公司名称 深圳泰好赔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宝安区松岗艺展四路盈硕商务大厦303室

联系电话 18820953171 13823288593

产品详情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当事人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
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处理的管理专利
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的，制造
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涉及实用新型专利的，人民
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专利权人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检索报告。释义：本
条是关于因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而引起的纠纷的解决方式的规定。一、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
其专利，是指没有经过专利权人的同意，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及其进口他
人专利产品或者使用专利方法的非法行为。二、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专利权人的专利，除本法第六
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情形外，都属于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对这种侵权行为引起的纠纷
，本条规定了如下处理方式：1．协商解决。协商解决是指发生侵权案件以后,双方当事人直接进行磋商,
以达成解决争议办法的处理方式。2．向人民法院起诉。被侵权人认为他人侵犯其专利权，不愿协商解决
或者协商解决不成的，得以侵权人为被告，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民事诉讼。关于专利侵权纠纷
民事案件的地域管辖，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关于
专利侵权纠纷民事案件的级别管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意见》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专利权属纠纷案件，
一般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经济特区的中级人民法院和经最高人民法
院同意的开放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二审法
院。被侵权人可以依照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3．行政处
理。按照本条的规定，专利侵权纠纷的当事人如果不愿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以“打官司”方式来解决
争议的，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4．行政调解。依照本条的规定，进行调解的机关，应是对
专利侵权纠纷作出行政处理的同一个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的内容，是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调
解只能应当事人的请求进行；这种调解属于行政机关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作出的民事调解，不是行
政处理，应由当事人自愿履行，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又反悔的，有关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三、本条第二款就处理专利侵权纠纷中证据
的提供问题分两种情况作了规定：1．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的，制造同样产品的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按照这一规定，涉及本条规定的专利侵
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应由被诉侵权的人即被告来承担。被诉侵权的人不能提供其同样产品的制造方法



不同于专利方法的充分证据的，推定其使用了专利权人的发明专利，构成了对专利权的侵犯，应当依法
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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